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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上交所）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截止2023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74,464,359.48元，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87,577,397.72元；2023年度，

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8,968,768.20元，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为

-86,999,602.51元。 

公司拟定的2023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汽集团 60306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永青 云理华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24号海汽

大厦12楼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

路24号海汽大厦10楼 

电话 0898-65326058 0898-65326058 

电子信箱 hqgfdsb@163.com hqgfdsb@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属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国证监会公告[2012]31 

号），属于“G54 道路运输业”。 道路客运作为客运行业的重要力量，是现代运输主要方式之一，

同时也是构成陆上运输的两个基本运输方式之一，在整个运输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相

对铁路、水运和航空这几种主要运输方式，道路运输具有能力大、灵活性高、经济、便利等明显

特点，在旅客运输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同时，道路运输也存在着运输成本高、运输能力小、

劳动生产率低、能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等发展局限。中国的道路运输整体处于成熟期发展阶段，

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市场地位由“支撑性”向“辅助性”转变，道路客运规模逐年下降，虽然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民的出行需求也不断增长，但是另一方面，随着私家车普及，高铁、

民航运输迅速发展，道路运输的发展也受到限制。现阶段，公路客运行业的发展正在向个性化、

多元化延伸，为了更好的迎合市场需求，适应时代发展，道路客运已步入转型发展期，正朝着转

型升级的道路前进。 

交通部《公路十四五规划》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客运结构，鼓励中短途道路客运班线定制化发

展，加强与高铁、航空等方式的衔接，更好满足群众“门到门”“点到点”的出行需求。加强道路

客运电子客票推广应用，提升道路客运网上售票率。 鼓励依托客运站建设旅游集散中心或完善旅

游集散服务功能，鼓励开通机场、铁路站至主要景区景点的旅游专线、旅游直通车。加快城乡客

运一体化发展，支持农村客运与邮政、商务、供销、物流等功能整合，构建“一点 多能、一网多

用、深度融合”的农村客运等新发展新模式，为道路客运未来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规划了多渠

道路径。 

2023年 6月 25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交通运输行业标准《道路客运定制服务规范》(JT/T 1470

—2023)，为定制化客运发展提供了行业规范和标准。定制客运是“互联网+”在交通运输工作中

的重要体现，打破了传统班线客运受限于客运站的管制，实现“门到门”、“点到点”的随客而行

的出行服务，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个性化出行需求的交通运输新模式，也是推动智慧交通发

展、深化交通运输体制改革、实现传统客运升级的重要举措。 

2023 年 7 月 25 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等 11 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汽车客运

站转型发展的通知》，对推动客运站转型发展，加快构建网络化、便捷化、多元化的客运站点服务

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及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业务包括汽车客运、汽车场

站的商业开发与经营、汽车综合服务等业务。 

1.汽车客运 

汽车客运是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目前公司已构建起班车客运、城乡公交一体化、校车服务、

汽车租赁、出租车客运、旅游客运等多方位的道路客运服务体系。 

（1）班车客运 

班车客运是指客车在城乡道路上按照固定的线路、时间、站点、班次运行的一种客运方式。

公司班车客运实行公车公营和责任经营相结合的经营形式。公车公营形式是指车辆产权和线路经

营权为公司所有，即由公司购置车辆，公司进行统一调度及管理，在许可的线路上开展道路旅客

运输的经营方式；责任经营形式是指车辆产权和线路经营权为公司所有，但车辆及线路实行责任

经营，是全国道路客运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经营模式。 

（2）城乡公交一体化客运 

城乡公交一体化是市县政府将辖区内城市公交、农村客运班线进行线路优化及经营主体优化，

通过公开招标、直接委托等方式将城乡公交客运经营权许可给企业，企业根据市县政府文件约定

或许可事项的要求统一提供客运服务，政府根据双方约定的文件、公交规制办法等给予企业运营

补贴或费用的经营模式。 



（3）校车服务 

校车服务是公司在获得政府部门经营许可后，受政府部门或教育机构委托为学生提供上下学

接送服务并收取服务费用的一种经营模式。公司的校车服务全部实行公车公营形式，公司是校车

的所有者和经营主体，统一司乘人员的聘用、考核、培训和监督。 

（4）出租车客运 

公司的出租车客运是指以经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公安车管部门登记

为出租或租赁使用性质的车辆，按照乘客要求提供客运服务或车辆租赁服务，以行驶里程和时间

计费的经营活动。公司开展出租车客运业务均采用承包经营的经营模式。 

（5）旅游客运 

旅游客运是指以运送进行游览、度假、休闲、商务、通勤等活动的旅客为目的，由经营者提

供旅游客运车辆和驾驶劳务，按照约定的起始地、目的地和路线行驶，按行驶里程或者包用时间

计费并支付费用的道路包车客运方式。公司的旅游客运全部实行公车公营形式，公司是旅游客运

车辆的所有者和经营主体，统一司乘人员的聘用、考核、培训和监督，并根据海南省道路旅游客

运实行包车客运管理、运力总量放开、市场定价等相关新政策，开展旅游客运业务。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营运车辆共有 2956辆，其中，班线客运车辆（包括定制客运车辆）1535

辆，旅游车 109辆，出租车 233 辆，校车 234辆，城乡公交车 495辆，租赁车辆 332辆，救护车

辆 18 辆；拥有省内跨市县客运班线 227 条，市县内班线 103 条，省际客运班线 75 条；并建立起

覆盖海南省 18个县市的道路客运网络，且运营范围辐射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

福建、重庆、云南等 9 个省市自治区。 

2023年度公司以公车公营模式实现的道路客运收入为 35,594.50万元，占整个道路客运收入

的 71.18%；以责任经营形式实现的道路客运收入为 14,412.26 万元，占整个道路客运收入的

28.82%。 

2.汽车场站的商业开发与经营 

（1）汽车场站经营也是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是公司开展客运业务的支点和载体。根据现行

道路客运行业相关规定，所有班线客运车辆必须进入各地经政府规划、交通部门审核发放经营许

可证的汽车客运站从事客运运输，各汽车客运站按照站级不同，结合交通及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

向进入汽车客运场站的班线客运车辆收取相关费用，主要包括客运代理费、站务费、安检费、车

辆清洗费等。报告期末，公司拥有三级以上汽车客运站 23个（其中一级车站 7 个），分布在海南

省各主要县市，在道路运输业中发挥重要的枢纽作用。目前，海南省二级以上的全部客运站均由

公司独家运营。 

（2）为充分发挥各客运场站的人员聚集和商业辐射带动作用，公司加快汽车场站的开发力度，

续建昌江、白沙、老城客运站，新建定安新汽车站；充分利用汽车场站资源，开展多种商业综合

经营，积极进行包括房屋租赁、场地租赁等业务的商业性综合开发，提升客运站的服务功能和经

济效益。 

3.汽车综合服务 

为延伸主业经营的产业链，公司开展了新能源充电站服务、汽车及燃料销售、汽车维修与检

测等汽车综合服务业务。目前全司在各市县共有 18 个汽车维修厂，其中 1 家一类维修企业、16

家二类维修企业、1 家三类维修企业。公司拥有汽车检测站 3 个，分别位于海口、儋州、东方。

全司共有 10 个加油站，其中 1 个为汽柴油综合加油站、9 个为柴油加油站。全司共投资建设 30

个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项目，合计 572个充电终端。 

公司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金额（万元） 

占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的

比例（ %） 

金额（万元） 

占主营业

务收入的

比例（ %） 

金额（万元） 

占主营业

务收入的

比例（ %） 

汽车客运  50,163.60   66.30  47,270.95  68.90  50,038.58  75.62  

客运站经营 4,907.27  6.49  4,811.86  7.01  6,616.43  10.00  

汽车综合服务  20,588.91   27.21  16,527.17  24.09  9,513.02  14.38  

合计 75,659.79  100.00  68,609.98  100.00  66,168.03  100.00  

 

 

公司近三年主营业务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金额（万元） 

占 主 营 业

务 成 本 比

例（%） 

金额（万元） 

占主营业

务成本比

例（%） 

金额（万元） 

占主营业

务成本比

例（%） 

汽车客运  45,166.37   64.46  41,705.11 68.22 44,904.92 74.48 

客运站经营 6,462.09 9.22 6,530.10 10.68 8,162.52 13.54 

汽车综合服务  18,438.99   26.32  12,899.87 21.10 7,226.79 11.99 

合计 70,067.45 100.00 61,135.08 100.00 60,294.23 100.00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2,586,852,581.79 2,081,976,354.80 24.25 1,871,131,218.2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908,866,304.49 979,414,352.20 -7.20 940,405,020.82 

营业收入 841,696,265.90 739,858,812.93 13.76 732,118,048.16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696,177,545.67 635,337,745.45 9.58 665,720,268.8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8,968,768.20 39,366,661.62 -275.20 -71,785,973.1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9,752,250.04 -100,511,652.60 10.70 -89,328,913.6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2,839,737.14 -88,396,599.66 261.59 -18,361,389.0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30 4.07 

减少11.37个百

分点 
-7.2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2 0.12 -283.33 -0.2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2 0.12 -283.33 -0.2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91,566,507.13  191,920,055.24  225,764,383.04  232,445,32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830,611.43  -14,433,342.81  4,071,069.16  -26,775,88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4,092,957.50  -18,332,486.60  -3,367,920.80   -33,958,885.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996,072.79  -13,958,860.68  56,238,329.26  111,556,341.3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3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94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0 134,300,000 42.5 0 无 0 

国有

法人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 
-3,457,800 31,357,300 9.92 0 无 0 

国有

法人 

霍昌英 464,000 1,097,000 0.3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毛伟松 991,900 991,900 0.3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邓红林 851,400 851,400 0.2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段其军 0 800,300 0.2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胡景 0 788,400 0.2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756,924 756,924 0.24 0 无 0 其他 

浙江宝钜股权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736,800 736,800 0.23 0 无 0 其他 

刘大江 -50,000 700,000 0.2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

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41,696,265.90元，同比增长 13.76%，利润总额-64,613,872.57

元，同比下降 234.2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8,968,768.20 元，同比下降 275.20%；

公司总资产为 2,586,852,581.79 元，同比增长 24.25%，总负债为 1,668,998,698.98元，同比增

长 53.7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908,866,304.49 元，同比下降 7.20%。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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